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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2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4）22.9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5）25.4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6）25.8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四）募集资金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为 850,000.00� 万

元。按本次发行价格 10.12元 /股计算，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738,540.88 万元， 扣除约 27,553.18

万元（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710,987.70

万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

为 849,321.99 万元，扣除约 30,627.62 万元（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818,694.36 万元。上述金额如存在

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6

日

（

2026

年

6

月

4

日）

周四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上市提示公告》《招股意向书》等

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T-5

日

（

2026

年

6

月

5

日）

周五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网下路演

T-4

日

（

2026

年

6

月

8

日）

周一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当日中午

12:00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 （当日中午

12:00

前）

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网下路演

T-3

日

（

2026

年

6

月

9

日）

周二

初步询价日（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初步询价时间为

9:30-15:00

，截止时间为当日

15:00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截止日

T-2

日

（

2026

年

6

月

10

日）

周三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有效申购数量

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获配数量和比例

T-1

日

（

2026

年

6

月

11

日）

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

日

（

2026

年

6

月

12

日）

周五

网下发行申购日（

9:30-15:00

，当日

15:00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

9:15-11:30

，

13:00-15:00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T+1

日

（

2026

年

6

月

15

日）

周一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T+2

日

（

2026

年

6

月

16

日）

周二

刊登《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及《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16:00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T+3

日

（

2026

年

6

月

17

日）

周三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

销金额

T+4

日

（

2026

年

6

月

18

日）

周四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

1、T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3、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投资者及时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六）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2026 年 6 月 12 日（T 日）15:00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总

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数量进

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超

额配售后、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

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2、2026 年 6 月 12 日（T 日）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

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超过 50 倍的，将不

启动回拨机制； 若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50 倍且不超

过 100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100

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本款所指的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超额配售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股票

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在网上发行（含超额配售选择权部分）未获足额申购的

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

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

上回拨，将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

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2026 年 6 月 15 日（T+1 日）在《网上申

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

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股

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6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4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限售期（月）

1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2

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

3

中移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2

4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12

5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12

6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7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2

8

电投绿色战略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

9

深圳创维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2

10

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

11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12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13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8

14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15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16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8

17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

18

18-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2

18-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一组合”）

12

18-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二组合”）

12

1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8

20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

21

中金惠科股份

1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

22

中金惠科股份

2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八）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二、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一）初步询价情况

2026 年 6 月 9 日（T-3 日）为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日。截

至 2026 年 6 月 9 日（T-3 日）15:00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通

过深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共收到 64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148 个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 报价区间为

8.65-111.53 元 / 股，拟申购数量总和为 71,164,870 万股。全部

投资者报价明细表请见本公告附表。

（二）投资者资格核查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配售对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均已按照《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的要求提供了产品备案或私募基金备案的相关证明

文件。有 10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 个配售对象未按《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格核查文件，具体请见本公

告附表中被标注为“无效报价 1” 的部分；29 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 84 个配售对象属于禁止配售范围， 具体请见本公告附表

中被标注为“无效报价 2” 的部分；上述 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 95 个配售对象的报价已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除。

剔除以上无效报价后， 共有 64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053 个配售对象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投

资者条件，报价区间为 8.65-111.53 元 / 股，拟申购数量总和为

70,708,140 万股。

（三）剔除最高报价有关情况

1、剔除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剔除上述无效报价后的

初步询价结果，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拟申购价格上

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

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申购时间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记

录为准）由后到先、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购

时间上按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委托序号顺序

从后到前，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拟申购

量不超过符合条件的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3%， 本次

发行执行 3%的最高报价剔除比例。 当拟剔除的最高申报价格

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

报不再剔除。

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将拟申购价格

高于 11.27 元 / 股（不含 11.27 元 / 股）的配售对象全部剔除；

将拟申购价格为 11.27 元 / 股、拟申购数量小于 4,620 万股（含

4,620 万股）的配售对象全部剔除。以上过程共剔除 705 个配售

对象，对应剔除的拟申购总量为 2,120,240 万股，约占本次初步

询价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后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2.9986%。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具体剔除情况请

见本公告附表中被标注为“高价剔除” 的部分。

2、剔除后的整体报价情况

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 参与初步询价的投资者为

564 家，配售对象为 10,348 个，全部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规定的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本次发行剔除无效报价和

最高报价后剩余报价拟申购总量为 68,587,900 万股，整体申购

倍数为网下初始发行规模的 2,685.25 倍。

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

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价格及对应的拟申

购数量等资料请见本公告附表。

剔除无效报价和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信息如

下：

类型

报价中位数

（元

/

股）

报价加权平均数

（元

/

股）

网下全部投资者

11.1600 11.1517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11.1700 11.1685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11.1850 11.1755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11.1700 11.1685

除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以外的其他配售对象

11.1600 11.0893

证券公司

11.1500 11.1021

基金管理公司

11.1600 11.1742

期货公司

11.1600 11.1600

信托公司

11.2150 11.1750

保险公司

11.1800 11.1585

财务公司

- -

理财公司

11.2400 11.1780

合格境外投资者

11.1900 11.1330

私募基金管理人

11.1600 11.0781

个人投资者

11.1800 11.1027

一般机构投资者

11.2200 10.9899

注：上述“一般机构投资者” 指管理配售对象类型属于“机构自营投资账

户” 且投资者类型不属于 “证券公司” 、“信托公司” 、“财务公司” 、“期货公

司”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投资者。

（四）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在剔除

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后，并综合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

购数量、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10.12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4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9.4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3）19.72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4）22.9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5）25.4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6）25.8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5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为 738.54 亿元

（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不低于 100 亿元；发行人 2025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为 290,179.59 万元，净利润为正；发行人 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

4,089,731.78 万元，不低于 10 亿元。

发行人选择并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标准三，即“预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

正，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0 亿元” 。

（五）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本次初步询价中，有 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1 个配售

对象申报价格低于 10.12 元 / 股， 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总和为

477,860 万股， 具体名单详见本公告附表中被标注为“低价剔

除”的配售对象。

在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后，申报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格 10.12 元 / 股的 55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0,237 个配

售对象为本次发行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有效拟申购数量合计

68,110,040 万股，对应的有效申购倍数为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规模的 2,666.55 倍。具体

报价信息详见附表中备注为“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可以且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参与网下申购，并及

时足额缴纳申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

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投资者应按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

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

拒绝配合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

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拒绝向

其进行配售。

（六）与行业市盈率和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依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2023 年），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行业分类代码为 C39）， 截至 2026 年 6 月 9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68.68 倍。

截至 2026 年 6 月 9 日（T-3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

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5

年

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5

年

扣非后

EPS

（元

/

股）

T-3

日股

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倍）

-

扣非

前

（

2025

年）

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

（倍）

-

扣非

后（

2025

年）

000725.SZ

京东方

A 0.1581 0.1142 6.52 41.24 57.09

000100.SZ TCL

科技

0.2171 0.1393 4.86 22.39 34.89

000050.SZ

深天马

A 0.0687 -0.2357 8.32 121.11 -35.30

600707.SH

彩虹股份

0.1043 0.0645 12.45 119.37 193.02

688055.SH

龙腾光电

-0.0625 -0.0632 5.07 -81.12 -80.22

000727.SZ

冠捷科技

-0.1732 -0.1491 2.99 -17.26 -20.05

002429.SZ

兆驰股份

0.2879 0.2496 11.74 40.78 47.04

001308.SZ

康冠科技

0.7179 0.6018 21.25 29.60 35.31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33.50 43.58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26年 6月 9日

注 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5年扣非前 / 后 EPS=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T-3日总股本。

注 3：市盈率平均值计算剔除深天马 A、彩虹股份、龙腾光电、冠捷科技异常

值。

本次发行价格 10.12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5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未行使超额配

售选择权时本次发行后的市盈率为 25.45 倍、 若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后本次发行后市盈率为 25.84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9 日（T-3 日）发布的“C39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68.68

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5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对应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43.58

倍， 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

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战略配售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

实施细则》、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和缴款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类型

缴款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500,000,000.00 12

2

湖南金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12

3

中移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99,999,999.00 12

4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12

5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199,900,000.00 12

6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2

7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2

8

电投绿色战略投资基金（天津）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00.00 12

9

深圳创维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80,000,000.00 12

10

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18

11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000,000.00 18

12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0,000.00 18

13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8

14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00 18

15

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8

16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18

17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990,000.00 18

18

18-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全国

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者其

下属企业

35,000,000.00 12

18-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一组合”）

100,000,000.00 12

18-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二组合”）

200,000,000.00 12

1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18

20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80,000,000.00 18

21

中金惠科股份

1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222,340,000.00 12

22

中金惠科股份

2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800,000.00 12

合计

4,648,029,999.00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

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 2026 年 6 月 11 日（T-1 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

核查报告》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惠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之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6 年 6 月 10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12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7,385,408,756.88 元（超额配售选择权

行使前）。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8,493,219,856.88 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

计 4,648,029,999.00 元，共获配 364,891,737 股，获配金额合计

3,692,704,378.44 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2026 年 6 月 18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初

始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海信视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

系或者长期

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

者其下属企

业

38,642,903 5.30% 391,066,178.36 12

2

湖南金阳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8,642,903 5.30% 391,066,178.36 12

3

中移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38,642,903 5.30% 391,066,178.36 12

4

中国石化集团

资本有限公司

23,185,742 3.18% 234,639,709.04 12

5

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

15,449,433 2.12% 156,348,261.96 12

6

湖南省财信产

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2

7

重庆渝富资本

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2

8

电投绿色战略

投资基金 （天

津）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955,723 0.95% 70,391,916.76 12

9

深圳创维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

6,182,865 0.85% 62,570,593.80 12

10

成都科技创新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5,457,161 2.12% 156,426,469.32 18

11

浙江富浙战配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15,457,161 2.12% 156,426,469.32 18

12

广东广祺玖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8

13

广州越秀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8

14

北京安鹏科创

汽车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8

15

深圳市中科蓝

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8

16

中国船舶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8

17

深圳市高新投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7,727,808 1.06% 78,205,416.96 18

18

18-1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

会（委托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全国

社保基金一一

四组合”）

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

或者其下属

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

金或者其下

属企业

2,705,003 0.37% 27,374,630.36 12

18-2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

会（委托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一五零二一组

合”）

7,728,581 1.06% 78,213,239.72 12

18-3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

会（委托广发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一五零二二组

合”）

15,457,161 2.12% 156,426,469.32 12

19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38,642,903 5.30% 391,066,178.36 18

20

中国保险投资

基金 （有限合

伙）

13,911,445 1.91% 140,783,823.40 18

21

中金惠科股份

1

号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21,970,355 3.01% 222,339,992.60 12

22

中金惠科股份

2

号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031,620 0.55% 40,799,994.40 12

合计

364,891,737 50.00% 3,692,704,378.44 -

（三）战略配售回拨

依据 2026年 6月 4日公告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64,891,737 股，占初始发行数

量的 50.00%，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

43.48%。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及时足额缴纳至

保荐人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64,891,737股， 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3.48%。 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下转 A21 版）


